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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汉区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，切实发挥审计在监督体

系中的重要作用，体现审计“治已病、防未病”功能，进一步压

实审计整改工作责任，健全审计整改工作机制，提高审计整改工

作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

律法规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审计整改工作，是指被审计单位及下属

单位对审计机关出具的审计报告、专项审计调查报告、审计决定

书、审计整改意见书、审计意见书、审计移送处理书以及其他审

计结论性文书中指出的问题，进行查实、改正和处理。

第三条 依法接受审计监督的各街道办事处、各部门、区属

各企事业单位、群团组织以及有协助执行审计整改工作责任的部

门和单位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 审计整改的内容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审计报告、专项审计调查报告、审计整改意见书、审

计意见书中要求被审计单位整改纠正事项的落实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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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审计决定书中处理、处罚事项的执行情况。

（三）审计机关移送处理书中所涉及纪检、监察、司法、财

税及其他主管部门对移送事项的处理情况。

（四）审计建议的采纳情况。

（五）因特殊原因难以按规定时限整改到位事项的具体工作

安排情况。

（六）其他需要整改落实的情况。

第五条 明确审计整改工作责任制。

区人民政府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负领导责任。被审计单

位的主要负责人是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主管部

门承担下属单位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督促责任。

（一）区人民政府将审计整改工作纳入政府议事日程，每年

召开1至2次政府常务会议或专题会议，听取审计机关审计情况和

审计整改结果汇报，安排部署审计和审计整改工作等。

（二）被审计单位及其班子成员，应当根据审计机关依法出

具的审计报告、审计决定书或审计意见书，组织本单位在规定时

间内整改，在收到审计结论后60日内向审计机关报送审计整改结

果报告，督促下属单位做好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并及时向审计

机关反馈整改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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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健全整改工作部门协助联动机制。

审计机关对发现问题依法进行处理处罚；区人民政府有关部

门应按照各自职责，依法协助审计机关履行监督职责，全力推进

审计整改工作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将协助落实和执行、处理、处罚

情况书面告知审计机关。

（一）区审计局应建立审计整改跟踪检查机制，督促被审计

单位及下属单位进行整改。建立审计整改台账，实行“问题清单”

和“整改清单”制度，对审计整改情况进行动态管理，执行清单

限期销号，对未整改或未完全整改的事项，依法采取必要措施。

对不执行审计决定的被审计单位，审计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执行。

逾期仍不执行的，依法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或有关主管部门处理。

（二）区财政局应根据审计机关出具的审计报告、审计决定

书等，强化预算管理和约束，理顺财政管理体制；对被审计单位

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行为，及时采取暂停拨付、

扣减和收回等措施。

（三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应根据审计机关出具的审计报

告等，对被审计单位损害国有资产行为的意见、建议及时督促落

实整改；要及时监管国有资产处置运营，按规定清算并责成企业

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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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建设局等部门应根据审计机关出具

的审计报告等，对需要清理、调整、补办手续或停止的政府投资

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，进行调整和处理，对违反基本建

设程序、违规招投标等行为依法予以查处。

第七条 完善审计整改报告制度。

（一）被审计单位向审计机关报告审计整改落实情况，并列

入被审计单位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。

（二）审计机关每年汇总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，向区人

民政府报送整改情况的报告。

（三）区人民政府每年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同级审计工作整

改情况，按规定加大审计结果和整改情况的公开力度。

第八条 完善审计整改工作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。

（一）区人民政府将审计整改纳入督查督办机制。对不按规

定要求和期限进行审计整改，以及未履行管理及监督职责的部

门、单位和领导干部，给予批评教育、责令改正。对拒绝、拖延

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力而导致违法违规问题屡查屡犯，造成重大损

失或影响的，按照有关规定，依法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（二）被审计单位、审计机关及相关单位，应主动接受和配

合区人大常委会及其有关委员会就审计整改工作开展的监督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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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和视察、询问工作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区审计局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

试行，试行期2年。





抄送：区纪委监委，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；

区委各部委、各人民团体。

江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10 日印发


